
大陆新闻与最新资讯

► 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2021年年报工作通知

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1]32号）。该

通知要求充分认识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从以下方面

特别提示了编制2021年年报应予关注的准则实施重点技术问题：

► 关于执行新准则相关的会计处理

► 新收入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

► 新金融工具准则

► 关于保险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有关过渡办法的通知

► 关于其他准则相关的会计处理

欲进一步了解该通知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讯《最

新发布<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

►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财会[2021]35号），就以

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自公布之日2021年12月30日起施行）

► 亏损合同的判断（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欲进一步了解该解释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讯《财

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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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上交所发

布《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其中重点提出了退市相关事项、资金占用和

违规担保、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并购重组持续信息披

露、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冻结情况、会计

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执行相关事项、审计相关事项

等方面的要求。

为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上

交所发布《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提出了科创属性、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经营业绩变化及风险、公司治理和内部控

制、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退市风

险警示相关事项、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等方面的要求。

► 上交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

上交所发布了修订后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上证发[2022]1号），自发布

之日2022年1月7日起施行。

上交所此前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上证发[2020]100号）、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新〈证券法〉做好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相关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20]9号）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2020年12月修

订）》（上证发[2020]102号）同时废止。关于上市公

司股票风险警示、终止上市等事宜的过渡期安排仍按照

《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的通知》和相关规定执行。

► 上交所修订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上交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5号——行业信息披露》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

信息披露》（上证发[2022]4号）。该指引包括房地产、

煤炭、电力、零售等十六个行业的信息披露要求， 自

发布之日2022年1月7日起施行。

上交所此前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行业信息披露》（上证发

[2021]4号）同时废止。

►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资金集中管理会计处理应用案例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金融工具准则应用案例——资金集

中管理会计处理应用案例》，该应用案例介绍了三种

不同资金集中管理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 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

发布银行函证试点工作通知

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

发布《关于开展银行函证试点工作的通知》（财会

[2022]5号），在部分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银

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银行函证试点工作，推动银行函证

业务在实现规范化和集约化的基础上，逐步向数字化

函证过渡。

试点范围包括中央企业所属32家境内上市公司（简称

试点上市公司，不包括其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

业），为试点上市公司提供2021年年报审计服务的7

家会计师事务所，为试点上市公司开立账户并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具备试点基础的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银

行函证第三方数字平台。试点时间为2022年1月至4

月，即上市公司2021年年报审计期间。

► 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2 号》

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监管规则体系，证监会对近期

市场反映较多的争议性会计问题进行梳理，发布了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2 号》。

该指引并非对会计准则的解释，而是针对资本市场具

体交易事项如何执行会计准则提供指导性意见，共涉

及收入、金融工具、企业合并、非经常性损益等14个

具体问题。

► 证监会发布《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

质量的指导意见》

为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要求，进一步

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证监会制定了《关于

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22]27号），自公布之日2022年1月

28日起施行。该指导意见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督促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等五部分内容。

China Accounting Alert 2

此外，为形成体例科学、层次分明、规范合理且协
调一致的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证监会近期整合
修订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等一大批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详情参见证监会官网“证监会公告”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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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整合修订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对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至第15号进行

了整合、修订，并更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4号——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深证上

[2022]16号）。整合后的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包

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新

能源产业等行业的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发布之日2022年1月7日起施行。

深交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至第15号同时废

止。

► 北交所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为妥善做好北交所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北交所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北证办发[2021]31号），

其中：

► 提供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摘要模板：

披露要求更为详细和全面，较精选层增加了对分季

度财务数据、单项金额重大的委托理财或高风险委

托理财以及与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之间存贷款

等业务的披露要求

► 明确行业信息披露要求：

要求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医药制造、计算机、

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专业技术服务、环境治

理、锂电池、化工、零售、建筑等行业的公司按照

年度报告模板行业信息的相关要求披露行业信息，

并鼓励其他行业公司自愿披露

► 提示重点关注以下事项财务信息披露规范性要求：

►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

► 执行新租赁准则

► 资产减值

► 防范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 上交所整合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上交所对原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1号

至第9号进行了重新命名，新增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10号，并统一合并为《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上证函[2022]4号），自发布之日

2022年1月7日起施行。

上交所此前发布的《关于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业务指南第1号至第8号并修订部分公告格式指引的

通知》（上证函[2020]2013号）、《关于修订上市

公司续聘/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通知》

（上证函[2021]37号）、《关于修订<科创板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3号——日常信息披露>的通知》

（上证函[2021]1633号）、《关于发布<科创板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9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

业收入扣除>的通知》（上证函[2021]1883号）同时

废止。

► 深交所修订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发布了修订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深证上[2022]12号），自发

布之日2022年1月7日起施行。修订内容涵盖落实新

法新规新要求、章节顺序调整、上下位规则重新整合

等。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

10件业务规则同时废止。关于上市公司股票风险警示、

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事宜的过渡期安排仍按照《关

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

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和相关规

定执行。

► 深交所整合修订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深交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至

第18号进行了整合、修订，并更名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

（深证上[2022]15号）。整合后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包括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房地产业等九大行业

门类十八个行业大类的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深市主

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发布之日2022年1月7日起

施行。

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至第1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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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优化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体系，深交所近
期整合修订了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一大批规
范性文件，详情参见深交所官网“最新规则”和

“业务指南-股票类”板块。

此外，为优化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体系，上交所近
期整合修订了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一大批规
范性文件，详情参见上交所官网“最新规则”和

“最新指南与流程”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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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

资讯

在2022年2月的会议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

讨论了如下议题：

委员会初步议程决定

► 《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

产：低排放车辆的负额度》

供委员会考虑的议程决定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和《国际会

计准则第20号——政府补助会计和政府援助披露：第

三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交易》

其他事项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保险合同：年金合同

的利润确认》

► 进行中的工作

2022年2月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

讯》总结了您需要了解的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

员会在2022年2月会议上讨论的上述议题以及其他事项。

安永刊物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气候变化会计

很多实体越来越重视财务报表中气候相关事项的计量和

披露。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旨在帮助实体评

估和披露气候变化对其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实体可能需要作出重大判断，

以识别与实体具体事实和情况相关的会计考虑事项。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准则

和解释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概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发布的准则和解释的最新变化，这些准则和解释

的变化于2021年12月31日或之后结束的年度报告期间

首次生效。本刊还总结了选定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项

目的主要特征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最新

议程决定。

► 房地产业2021年财务报表示例

《房地产业财务报表示例》包含了截至2021年12月31

日的年度期间的房地产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示例。该合并财务报表示例是按照截至2021年6月30

日发布并自2021年1月1日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的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 全国股转公司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2021年

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为妥善做好挂牌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全国

股转公司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股转系统办发

[2021]156号），其中：

► 针对不同层级的一般公司和七类金融行业的挂牌公

司提供了差异化年度报告披露模板；

► 要求创新层挂牌公司履行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中规

定的与年度报告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鼓励基础层

挂牌公司自愿披露；

► 重申触发或可能触发终止挂牌情形的相关处理；

► 提示重点关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

更正、执行新租赁准则、资产减值、防范控股股东

资金占用等财务信息披露规范性要求。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

► 2022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

2022年1月版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包

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2年1月25日举行的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讨论的内容包

括：

工作计划概述

►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工作计划更新

► 针对实施后审议事项进行优先排序的方法

研究和准则制定

► 主要财务报表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维护和一致应用

► 维护和一致应用

► 《缺乏可兑换性（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反馈汇

总》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

分类标准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更新——<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7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首次

执行——比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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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fric/2022/ifric-update-february-2022/
https://www.ey.com/en_gl/ifrs-technical-resources/applying-ifrs-accounting-for-climate-change
https://www.ey.com/en_gl/ifrs-technical-resources/ifrs-update-of-standards-and-interpretations-in-issue-at-31-december-2021
https://www.ey.com/en_gl/ifrs-technical-resources/good-real-estate-group-2021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11405.html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updates/iasb/2022/iasb-update-january-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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